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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初任教师专业发展需求评估与入职指导研
究”（项目批准号：Ａ１２２１）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提升中小学名优教师培养专业化程度的运作模式
研究”（项目批准号：Ｂ１２０３３）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德国见习教师指导者的遴选及其工作框架
———与巴伐利亚州见习教育阶段研修班

导师穆尔多夫的对话
陈　 霞　 丁　 莉

摘要　 德国巴伐利亚州见习教育阶段的研修班导师是一个专门职位，经严格遴选产生，全权
负责在他就职的学校设立的研修班的所有事务以及见习教师在见习学校的相关事务。研修
班导师要平衡见习教师培训和教育教学实践之间的关系，协调见习教师在研修班的学习与见
习学校的实践。在研修班中，研修班导师监管培训总计划的制定，随时了解研修班的进程，并
且与其他研修班协同合作。研修班导师还要培训见习学校带教老师，同时与见习教师的见习
学校保持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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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行的教师教育体系由三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为大学教育阶段。在
巴伐利亚州，申请入读师范专业的学生在入学时就选定今后进行教学工作的学
校类型，按照选定的学校类型规划自己的专业与教育理论课程。大学教育阶段
的修业年限为３５年，以学术教育为主，旨在让师范生掌握作为教师应具备的学
科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等。

第二阶段为见习教育阶段，由中小学校承担。见习教育一般为２年，见习教
师在研修班学校与实习学校参加培训、工作与学习。见习教育阶段以养成见习
教师必备的专业实践能力为主，从而为他们独立地、专业地从事教育教学做好相
应的心理与技能准备。

第三阶段为继续教育阶段。由教师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承担。根据巴伐利
亚州法律，每一位在职教师均需要完成一定量的在职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以使在
职教师形成适应社会与教育急剧变化的各种能力为主。本文中与笔者交流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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